
咨询评估委托协议书

甲方： 商丘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乙方：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

甲方委托乙方组织对商丘技师学院消防工程改造项目 项

目 (事项)进行 可行性研究报告 评估 (审)。

第一条 乙方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严谨、守规的原则

对甲方委托事项进行组织评审，并对评审报告及结论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二条 乙方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评

审评估信息、有关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，以及相关工作进展等情

况，切实履行保密义务。

第三条 乙方要严格廉洁自律管理，未经允许不与利益相关

方直接联系，不与项目申请单位等私下接触。要严格要求本机构

人员和外聘专家遵守各项廉政工作纪律。

第四条 乙方应根据《商丘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咨询评估

管理办法》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咨询评估任务，并于 年 月 日

之前 (完成评审后10 个工作日内)向甲方(主办科室)提交评估

报告 2 份及PDF 电子版。

第五条 本次咨询评估服务采购费用 1 万元，由甲方从市

财政预算资金中安排。甲方自收到乙方提交的咨询评估报告、出

具的发票和其他财政资金支付必需的材料之日起30 个工作日内

完成资金支付手续。

第六条 甲乙双方及其工作人员均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所评

估项目(事项)单位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七条 违约责任

1. 乙方如不能按期提交评审报告，每逾期一日，甲方将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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